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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31

信息披露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 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层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廖海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沈兆杰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庄贤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创业板

ＥＴＦ

、创

业板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新股（一级市场初次发行或增发）、货币

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要求履行相关手

续后，还可以投资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未来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

融工具。

本基金资产中投资于创业板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创业板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 创业板

ＥＴＦ

是采用完全复制法实

现对创业板指数紧密跟踪的全被动指数基金，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创

业板

ＥＴＦ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 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

在

０．３５％

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

将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实物申

赎的方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创业板

ＥＴＦ

的买卖。

本基金可以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但必须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

期保值为目的。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创业板指数收益率

Ｘ９５％＋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Ｘ５％

。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创业板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 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

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创业板

ＥＴＦ

追踪业

绩比较基准，具有与业绩比较基准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

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

１

权益投资

８６，３３７．６０ ０．０４

其中

：

股票

８６，３３７．６０ ０．０４

２

基金投资

１８６，０４１，０８５．２９ ９１．１１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３，９７０，９３２．１３ ６．８４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４，０９１，２２２．３８ ２．００

８

合计

２０４，１８９，５７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

型

运作方

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１

易方达创业 板

交易型开 放式

指数证 券投资

基金

股票型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ＥＴＦ）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８６，０４１，０８５．２９ ９３．０８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５，６２８．００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５８，９６９．８０ ０．０３

Ｃ０

食品

、

饮料

－ －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３１，５９４．８０ ０．０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 －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２７，３７５．００ ０．０１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１，７３９．８０ ０．０１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８６，３３７．６０ ０．０４

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

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１ ３０００８０

新大新材

４，６６０ ３１，５９４．８０ ０．０２

２ ３００００６

莱美药业

１，５００ ２７，３７５．００ ０．０１

３ ３００１８３

东软载波

１，１４０ ２１，７３９．８０ ０．０１

４ ３００１４３

菇木真

７００ ５，６２８．００ ０．００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以上股票。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

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

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

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

库。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２７０．７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５８８，９５１．６４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０９１，２２２．３８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流通受限

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０６

莱美药业

２７，３７５．００ ０．０１

重大事项

停牌

２ ３００１８３

东软载波

２１，７３９．８０ ０．０１

重大事项

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２）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４）

（１）－（３） （２）－（４）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０９％ ０．５４％ －１３．９１％ １．９１％ ６．８２％ －１．３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１％ １．４７％ －１．８４％ １．６７％ ０．６３％ －０．２０％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８．２１％ １．３２％ －１５．４９％ １．７２％ ７．２８％ －０．４０％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

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

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由于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时为创业板

ＥＴＦ

的基金管理人与

基金托管人，为避免重复收费，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对本基金财

产中的

ＥＴＦ

部分计提管理费、托管费。 本基金制定了以下的收费标准。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

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本基金持有的创业板

ＥＴＦ

公允价值，金额为

负时以零计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

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本基金持有的创业板

ＥＴＦ

公允价值，金额为

负时以零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

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 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其他各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

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

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

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

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

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

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

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在新的费率

实施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

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 不列入基金财产，用

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

１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绝对数额的

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申购

份数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二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

财产。

２．

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为：

持有时间

（

天

）

赎回费率

０－３６４ ０．５％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２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

２

）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其

中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

关手续费，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３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率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

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

额持有人承担，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赎

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

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转换费用以

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代销

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代理费，具体收

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

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上述费率或收

费方式。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

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

管理人网站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

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

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赎回和转

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和

“（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的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根据相关公告和最新资料更新了基

金份额发售机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信息。

４．

在 “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八）风险收益特征”的部分

内容，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

绩数据。

７．

在“二十二、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更新了“（一）托管协

议当事人”部分的内容。

８．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

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上接A32版）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号）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长盛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３－０５－０２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３－０４－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０５－０１

止

注：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的累计待

结转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现金支付。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日待结转收益逐日累加

）

投资者日待结转收益

＝（

投资者当日所持有的基

金份额

＋

当日累计待结转收益

）×

当日基金收益

／

（

当日基金总份额

＋

所有待结转收益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在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直接计

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

》（

财税字

［２００２］１２８

号

），

对投资

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

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提示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的规定，

投资者当日申购的本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本基金份额自下

一个工作日起不享有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如遇

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二、咨询办法

１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２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

３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

４

、本基金销售机构：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

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

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８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２

，

４４４

，

０３３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１７

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２３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９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６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０８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４

中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４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

４ ００＊＊＊＊＊９２３

张成显

５ ０１＊＊＊＊＊３２０

谭芬芬

６ ００＊＊＊＊＊８４５

张 俊

７ ００＊＊＊＊＊８４２

宋剑安

８ ０１＊＊＊＊＊２８３

何 勇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咨询联系人：靳永恒

联系方式：

０８１６－２８４１０６９

传 真：

０８１６－２８４５１４０

六、备查文件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日


